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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43 

 

 

关于公司放弃对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

减资的公告 

 

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概述 

2017 年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电股份”或“公

司”）参股企业——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通化热电”）

的控股股东——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

林能投”）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（以下简称“战投方”）对通化热电增

资 10 亿元，吉电股份未同比例增资，从而持股比例稀释。由于市场

环境发生变化，战投方放弃了持股权利，由吉林能投收购相应股权。

现吉林能投拟对通化热电进行减资 100,000 万元，减资完成后，通化

热电注册资本由 217,921.35 万元减至 117,921.35 万元。公司作为通化

热电的另一股东方，决定放弃减资。 

二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.基本情况 

名称：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

设立时间：2005年4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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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通化市东通化街东明路 868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孙海博 

注册资金：217,921.35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50177420690XM 

经营范围(主营)：热电项目投资、开发、建设、经营管理；生产

经营电力、热力及相关产品；承揽电/热站设备运行维护业务。 

2.经营情况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通化热电资产总额 20.21 亿元，负债

总额 9.72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48.09%。 

2018 年发电量 143,821 万千瓦时；发电利用小时 3,595.53 小时，

综合标煤单价 748.43元/吨。 

3.股权结构 

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

1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96.40% 

2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.60% 

3 合计 100% 

4.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 

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

资产总额   134,369.40 223,788.33 202,100.56 

负债总额   111,968.61 108,033.11 97,195.23 

应收款项总额 5,927.22 7,122.13 5,488.03 

净资产 22,400.79 115,755.22 104,905.33 

营业收入 486,957 54,808.04 53,488.48 

营业利润 -24,076 -6,700.91 -10,856.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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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 -21,407 -6,645.58 -10,849.89 

三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

设立时间：1988年 

经济性质：国有企业 

住所：长春市工农大路 50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毅勇 

注册资金：309,940.52 万元人民币 

统一信用代码证：912200001239214404 

经营范围(主营)：电力项目投资；火电、水电、新能源（包括风

电、太阳能、分布式能源、气电、生物质）的建设、生产与销售；供

热、工业供气、供水（冷、热水）；煤炭的批发经营、采购与销售；

电站检修及运维服务；配电网、供热管网、供水管网的投资、建设、

检修和运营管理业务；汽车充电桩设施的建设和经营管理服务；粉煤

灰、石膏综合利用开发、销售；自有房屋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：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近三年主要经营情况 

年份 总资产（亿元） 营业收入（亿元） 净利润（亿元） 

2016 年 339.49 56.32 -2.11 

2017 年 412.02 64.52 -6.63 

2018 年 448.12 85.52 -3.37 

2019 年截至 5月末 437.69 41.45 2.21 

（三）构成何种关联关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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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能投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也是公司

的控股股东。 

（四）吉林能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、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董

事 3名，6名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。会议以“3票同意、0票反对

0 票弃权”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放弃对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减

资的议案》。 

五、公司董事会决定放弃对通化热电减资的说明 

2017年通化热电控股股东——吉林能投引入战投方进行增资时，

因通化热电未来经营状况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吉电股份放弃增资。由于

市场环境发生变化，战投方放弃持股权利，吉林能投收购了战投方股

权。现吉林能投拟将其收购战投方股权金额进行减资，为实现履约责

任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经过审慎研究，决定放弃对通

化热电减资。 

减资完成后的，通化热电股权变更为： 

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

1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81.36% 

2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8.64% 

3 合计 100% 

六、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

1.放弃减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  

2.放弃减资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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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

1. 2017 年通化热电控股股东——吉林能投引入战投方进行增资

时，吉电股份放弃增资。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，战投方放弃持股权

利，吉林能投收购了战投方股权。现吉林能投对其减资，仅是将其收

购战投方股权金额进行减资，为实现履约责任，故同意放弃减资。 

2.通化热电金融债务仍然由吉林能投和国家电投集团进行担保。 

3.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，未损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影响公司在吉林区域

电力市场的份额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 

1.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。 

2.独立董事专项意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


